
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道路客运经营者检查
一、检查事项
（一）经营资质
1.是否具有有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2.是否具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客车
3.抽查车辆是否取得道路运输证，且不存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情形，是否按照规定参加年度审验
（二）人员管理
1.是否具有符合规定条件的客运经营驾驶人员，以及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证明
（三）车辆技术管理
1.抽查部分车辆日常维护、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记录(按照比例，抽查数量不少于2份)，检查道路运输经营者是否按照规定维护、检测运输车辆，维护周期是否符合企业车辆技术管理制度的规定
2.抽查是否具有最近1年的车辆维护记录
3.抽查车辆最近1年的技术档案，是否具有且符合规定，是否按照“一车一档”建立了车辆技术档案，档案内容是否齐全
（四）动态监控
1.是否配备了专职的监控人员
2.是否使用符合标准的监控平台，且监控平台接入联网联控系统、并按规定上传道路运输车辆动态信息的
3.抽查近期卫星定位系统平台中记录的各类违法违规报警信息的处理记录，核查处理率是否达到90%以上，并记录存档至动态监控台账
4.抽查企业正在运营的车辆是否均已上线，是否存在卫星定位装置故障但仍在运营的车辆
5.抽查企业车辆是否存在伪造、篡改、删除车辆动态监控数据等行为
（五）经营行为
1.抽查车辆的行车记录，客运班车是否按照批准的配客站点停靠或者按照规定的线路、日发班次下限行驶
（六）安全生产
1.是否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动态监控管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驾驶人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客运驾驶员聘用和岗前培训、安全培训教育及考核、信息档案管理、调离和辞退、安全告诫以及客运车辆选用、技术档案管理、车辆技术状况检查、年审（检验、改型报废）等
2.是否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3.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经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4.抽查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掌握其自身安全生产职责
5.企业主要负责人初次培训和每年再培训的档案，初次培训是否不少于24学时，每年再培训不少于12学时
6.企业对从业人员的岗前培训及考核记录，核查培训学时是否符合要求，上岗前是否培训并考核合格
7.企业对驾驶员的统一培训记录和继续教育记录，核查驾驶员每月参加教育培训时间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按期参加继续教育
8.企业有实习学生的，根据实习学生名册及培训记录，是否对实习学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9.企业有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的，是否对相关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10.企业是否对交通违法行为多发及发生交通事故的驾驶员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培训
11.询问抽查部分驾驶员是否掌握安全驾驶知识
12.客运经营者是否为旅客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记录，以及是否按照最低投保限额投保，是否失效
13.是否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专项资金
14.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办理劳动保险的情况
15.是否按照规定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16.是否储备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17是否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并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18是否建立健全并实施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对安全生产风险辨识评估、分级管控，对事故隐患分类分级、闭环管理
二、工作要求
1.发现存在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应予以制止和纠正，并采取照相、录音、录像以及法律允许的其他调查手段；
2. 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按照《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三、检查频次
1.日常执法检查     次/年；
2.信用不良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每年增加1次检查；
3.被列入红名单的企业，可以仅检查与安全和污染防治相关的内容。
四、检查记录
1.填写规定的书面记录；
2.书面记录已纳入信息系统的，直接录入信息系统；需要被检查对象确认或者签发文书的，按照文书标准的规定办理；
3.通过移动执法终端、视音频记录等方式记录执法过程的，应当符合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范。
五、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bookmark: _GoBack]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
3.《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4.《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5.《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6.《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